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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为便于股东在交易系统中对股东大会所有议案统一投票，公司增加一个“总议案”，对应的议案号

为

１００

，相应的申报价格为

１００．００

元；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股东大会需审议的所有议案表达相

同意见。

（

４

）在“委托数量”项下输入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５

）确认委托完成

４

、计票原则：在计票时，同一表决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和独立董事征集投票中的任意一种表

决方式，如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５

、注意事项：

（

１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即

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

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

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２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

３

）对同一表决事项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４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网络投票，以第一次为准；

（

５

）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

部查询。

（

６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６

、投票举例

（

１

）股权登记日持有“科士达”

Ａ

股的投资者，对公司全部议案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股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２５１８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

２

）如某股东对议案一投反对票，对其他议案投赞成票，申报顺序如下：

股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２５１８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３６２５１８

买入

２．００

元

１

股

３６２５１８

买入

３．００

元

１

股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操作具体流程：

１

、采用互联网投票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现场股

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２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

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数字证书”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身份证号”等资

料，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该服务密码通过

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方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ｕ

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

１

）登录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

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４

、其他

（

１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投票后，不能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更改投票结果。

（

２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

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

３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

出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对不

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

４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六、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有关规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权激励计

划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应当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因此，公司独立董事沈维涛先生已发出股权激

励的投票委托征集函。 有关征集投票权的时间、方式、程序等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的《独立董事关于股

权激励的投票委托征集函》。 如公司股东拟委托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就本通知中的相关

议案进行投票，请填写《独立董事征集委托投票权授权委托书》，并于本次现场会议规定时间送达。

七、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蔡艳红 宁文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６１６８４７９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６１６９２７５

通讯地址：深圳市高新区科技中二路软件园

１

栋

４

楼

邮编：

５１８０５７

电子邮箱：

ｃａｉｙｈ＠ｋｓｔａｒ．ｃｏｍ．ｃｎ

（二）参加会议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八、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八月十四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下列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如没有做出指示，代理人有权

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

＜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

及其摘要

的议案

》

１．１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１．２

限制性股票的种类

、

来源和数量

１．３

各激励对象各自被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额和确定依据

１．４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

限制性股票的锁定期和解锁期

１．５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和授予价格的确定方法

１．６

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１．７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和解锁条件

１．８

激励计划的会计处理及对各期经营业绩的影响

１．９

激励计划的授予程序和解锁程序

１．１０

公司与激励对象的权利与义务

１．１１

激励计划的变更

、

终止

１．１２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及数量

、

价格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２

《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

３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事宜

》

３．１

授权董事会确定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日

３．２

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出现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派送股票红利

、

股票拆细或缩股

、

配股

、

派息等事宜时

，

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方法对限制性股票数量及所涉及的

标的股票数量

、

授予价格等进行相应的调整

３．３

授权董事会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

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３．４

授权董事会对激励对象的解锁资格和解锁条件进行审查确认

，

并同意董事会将该项

权利授予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行使

３．５

授权董事会决定激励对象是否可以解锁

３．６

授权董事会办理激励对象解锁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向证券交易所提出

解锁申请

、

向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有关登记结算业务

、

向工商管理部门申请办理

修改公司章程

、

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

３．７

授权董事会办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锁定事宜

３．８

授权董事会决定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

，

包括但不限于取消激励对象的

解锁资格

，

对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

办理已死亡的激励对象尚

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补偿和继承事宜

，

终止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３．９

授权董事会对公司限制性股票计划进行管理

３．１０

授权董事会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

，

但有关文件明确规定需

由股东大会行使的权利除外

说明：

１

、股东请在选项中打

√

，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２

、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以及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弃权”。

３

、授权委托书用剪报或复印件均有效。

委托人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码：

持 股 数 量： 股东账号：

受 托 人 签 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８

证券简称：科士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１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股权激励的投票委托征集函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有

关规定，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沈维涛受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作为征

集人，就公司拟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

委托投票权。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本征集投票权报告的内容不负任何责任，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未发表任何意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一、征集人声明

（一） 征集人仅对公司拟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中相关议案征集股东委托投票权而制作

并签署本报告。征集人保证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承担单独和连带的法律责任；保证不会利用本次征集报告书从事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证券欺诈行

为。

（二）本次征集委托投票权行动以无偿方式公开进行，本征集报告书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报刊或网站

上公告。 本次征集行动完全基于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职责，所发布信息未有虚假、误导性陈述。

（三）征集人本次征集委托投票权已获得公司其他独立董事同意。 本征集报告书的内容不违反法律、

法规、公司章程或公司内部制度的任何规定或与之冲突。

（四）本征集报告书仅供征集人本次征集委托投票权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二、公司基本情况及本次征集事项

（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科士达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１８

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２７３１６１３

法定代表人：刘程宇

董事会秘书：蔡艳红

证券事务代表：宁文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北区科技中二路软件园

１

栋

４

楼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６１６８４７３

联系传真：

０７５５－８６１６９２７５

电子信箱：

ｓｔｏｃｋ＠ｋｓｔａｒ．ｃｏｍ．ｃｎ

（二）征集事项：本次股东大会拟审议的议案，具体如下：

１

、《关于

＜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

及其摘要的议案》

１．１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１．２

限制性股票的种类、来源和数量；

１．３

各激励对象各自被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额和确定依据；

１．４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限制性股票的锁定期和解锁期；

１．５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和授予价格的确定方法；

１．６

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１．７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和解锁条件；

１．８

激励计划的会计处理及对各期经营业绩的影响；

１．９

激励计划的授予程序和解锁程序；

１．１０

公司与激励对象的权利与义务；

１．１１

激励计划的变更、终止；

１．１２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及数量、价格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２

、《关于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３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事宜》

为了保证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顺利实施，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实施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３．１

、授权董事会确定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日；

３．２

、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出现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或缩股、配股、派息等事宜

时，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方法对限制性股票数量及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数量、授予价格等进行

相应的调整；

３．３

、 授权董事会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

全部事宜；

３．４

、授权董事会对激励对象的解锁资格和解锁条件进行审查确认，并同意董事会将该项权利授予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行使；

３．５

、授权董事会决定激励对象是否可以解锁；

３．６

、授权董事会办理激励对象解锁所必需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向证券交易所提出解锁申请、

向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有关登记结算业务、向工商管理部门申请办理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公司注册资

本的变更登记；

３．７

、授权董事会办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锁定事宜；

３．８

、授权董事会决定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包括但不限于取消激励对象的解锁资格，

对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办理已死亡的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补偿和继

承事宜，终止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３．９

、授权董事会对公司限制性股票计划进行管理；

３．１０

、授权董事会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但有关文件明确规定需由股东大

会行使的权利除外。

（三） 本投票委托征集函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基本情况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详细情况见公司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四、征集人基本情况

（一）本次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征集人为公司现任独立董事沈维涛先生，其基本情况如下：

沈维涛：男，

１９６３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厦门大学，博士学历，本公司独立董事。沈

先生毕业后任职于厦门大学至今，现任厦门大学企业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学院副院长。沈先生长期

从事财务管理、公司组织管理、公司治理等相关领域的教学科研工作，具有丰富的公司管理理论知识。

（二）征集人目前未因证券违法行为受到处罚，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三）征集人与其主要直系亲属未就本公司股权有关事项达成任何协议或安排；其作为本公司独立董事，

与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以及与本次征集事项之间不存在任何利害关系。

五、征集人对征集事项的投票

征集人作为本公司的独立董事， 分别参加了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和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并且对《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和《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投了赞成票。

六、征集方案

征集人依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制定了本次征集委托投票权方案，

其具体内容如下：

（一）征集对象：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全体股东。

（二）征集时间：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

日期间每个工作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

１７

：

００

）。

（三）征集方式：采用公开方式在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发布公告进行委托投票权征集行动。

（四）征集程序和步骤

１

、按本报告书附件确定的格式和内容逐项填写独立董事征集委托投票权授权委托书（以下简称“授

权委托书”）。

２

、向征集人委托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提交本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及其他相关文件；本次征集委托投

票权由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签收授权委托书及其他相关文件：

（

１

）委托投票股东为法人股东的，其应提交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原件、授权委

托书原件、股票账户卡复印件；法人股东按本条规定提交的所有文件应由股东法定代表人逐页签字并加

盖股东单位公章；

（

２

）委托投票股东为自然人股东的，其应提交本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股票账户卡复印件；

（

３

）授权委托书为股东授权他人签署的，该授权委托书应当经公证机关公证，并将公证书连同授权委

托书原件一并提交；由股东本人或股东单位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不需要公证。

３

、委托投票股东按上述第二步要求备妥相关文件后，应在征集时间内将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采取

专人送达、挂号信函或特快专递的方式并按本报告书指定地址送达；采取挂号信函或特快专递方式的，收

到时间以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收到时间为准。

委托投票股东送达授权委托书及其相关文件的指定地址和收件人如下：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北区科技中二路软件园

１

栋

４

楼

收件人：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北区科技中二路软件园

１

栋

４

楼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

５１８０５７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６１６８４７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６１６９２７５

请将提交的全部文件予以妥善密封，注明委托投票股东的联系电话和联系人，并在显著位置标明“独

立董事征集委托投票权授权委托书”。

４

、 由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见证的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对法人股东和自然人股东提

交的前述所列示的文件进行形式审核。 经审核确认有效的授权委托将由见证律师提交征集人。

（五）委托投票股东提交文件送达后，经审核，全部满足下述条件的授权委托将被确认为有效：

１

、已按本报告书征集程序要求将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送达指定地点；

２

、在征集时间内提交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

３

、股东已按本报告书附件规定格式填写并签署授权委托书，且授权内容明确，提交相关文件完整、有效；

４

、提交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与股东名册记载内容相符。

（六）股东将其对征集事项投票权重复授权委托征集人，但其授权内容不相同的，股东最后一次签署

的授权委托书为有效，无法判断签署时间的，以最后收到的授权委托书为有效。

（七）股东将征集事项投票权授权委托给征集人后，股东可以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八）经确认有效的授权委托出现下列情形的，征集人可以按照以下办法处理：

１

、股东将征集事项投票权授权委托给征集人后，在现场会议登记时间截止之前以书面方式明示撤销

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的，则征集人将认定其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自动失效；

２

、股东将征集事项投票权授权委托给征集人以外的其他人登记并出席会议，且在现场会议登记时间截

止之前以书面方式明示撤销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的，则征集人将认定其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自动失效；

３

、股东应在提交的授权委托书中明确其对征集事项的投票指示，并在同意、反对、弃权中选其一项，

选择一项以上或未选择的，则征集人将认定其授权委托无效。

特此公告。

征集人：沈维涛

二○一二年八月十四日

附件：

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

本公司（本人）作为委托人确认，在签署本授权委托书前已认真阅读了征集人为本次征集投票权制作

并公告的《独立董事关于股权激励的投票委托征集函》全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公告》及其他相关文件，对本次征集投票权等相关情况已充分了解。 在现场会议报到登记之前，本公司

（本人） 有权随时按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报告书确定的程序撤回本授权委托书项下对征集人的

授权委托，或对本授权委托书内容进行修改。

本公司（本人）作为授权委托人，兹授权委托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沈维涛先生作为

本公司（本人）的代理人出席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本授权委托

书指示对以下会议审议事项行使投票权。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

＜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及其摘要的议案

》

１．１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１．２

限制性股票的种类

、

来源和数量

１．３

各激励对象各自被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额和确定依据

１．４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

限制性股票的锁定期和解锁期

１．５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和授予价格的确定方法

１．６

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１．７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和解锁条件

１．８

激励计划的会计处理及对各期经营业绩的影响

１．９

激励计划的授予程序和解锁程序

１．１０

公司与激励对象的权利与义务

１．１１

激励计划的变更

、

终止

１．１２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及数量

、

价格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２

《

关于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办法

》

３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的相关事宜

》

３．１

授权董事会确定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日

３．２

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出现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派送股票红利

、

股票拆细或缩股

、

配股

、

派息等事宜时

，

按照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规定的方法对限制性股票数量及所涉及的标的股票

数量

、

授予价格等进行相应的调整

３．３

授权董事会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

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３．４

授权董事会对激励对象的解锁资格和解锁条件进行审查确

认

，

并同意董事会将该项权利授予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行使

３．５

授权董事会决定激励对象是否可以解锁

３．６

授权董事会办理激励对象解锁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

包括但

不限于向证券交易所提出解锁申请

、

向登记结算公司申请

办理有关登记结算业务

、

向工商管理部门申请办理修改公

司章程

、

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

３．７

授权董事会办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锁定事宜

３．８

授权董事会决定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

，

包括

但不限于取消激励对象的解锁资格

，

对激励对象尚未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

办理已死亡的激励对象尚未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的补偿和继承事宜

，

终止公司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

３．９

授权董事会对公司限制性股票计划进行管理

３．１０

授权董事会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需的其他必要事

宜

，

但有关文件明确规定需由股东大会行使的权利除外

注：此委托书表决符号为“

√

”，请根据授权委托人的本人意见，对上述审议项选择同意、反对或弃权

并在相应表格内打勾，三者中只能选其一，选择一项以上或未选择的，则视为授权委托人对审议事项投弃

权票。

本项授权的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日。

委托人（签章）：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日期：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８

证券简称：科士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２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涉及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圳科士

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议案，有关事项具体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一）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并认为激励对象名单符合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三）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公司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进行了相应的修订，形

成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并报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

（四）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修订稿发表了独立意见。

（五）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议案，且认为激励对象名单符合规定的激励对象

范围，其作为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二、调整事由及调整方法

调整事项一：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截止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

１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３

元人民币（含税）；同时进行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以公司总股本

１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

加至

２０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该权益分派方案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实施完毕。

现根据《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对限制性股票数

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一）限制性数量调整：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Ｑ＝Ｑ０×

（

１＋ｎ

）

＝３０１×

（

１＋０．８

）

＝ ５４１．８０

；

预留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Ｑ＝Ｑ０×

（

１＋ｎ

）

＝３３×

（

１＋０．８

）

＝５９．４０

；

其中：

Ｑ０

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ｎ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比率 （即每股股票经转增后增

加的股票数量）；

Ｑ

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二）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行权价格的调整：

１．

派息

Ｐ＝Ｐ０－Ｖ

其中：

Ｐ０

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

Ｖ

为每股的派息额；

Ｐ

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经派息调整

后，

Ｐ

仍需为正数。

Ｐ＝Ｐ０－Ｖ＝１０．７６－０．３０＝１０．４６

２．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

Ｐ＝Ｐ０÷

（

１＋ｎ

）其中：

Ｐ０

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

ｎ

为每股的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的比率；

Ｐ

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Ｐ＝Ｐ０÷

（

１＋ｎ

）

＝１０．４６÷

（

１＋０．８

）

＝５．８１

其中：

Ｐ０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Ｖ

为每股的派息额；

ｎ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比率 （即每股股票

经转增后增加的股票数量）；

Ｐ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调整事项二：

经本次调整后，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５４１．８０

万份，在召开董事会确认前，因激励对象万志梅离

职，其所获授限制性股票撤销，故首次授予激励数量调整为

５３９．１０

万股，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５９．４０

万份。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行权价为

５．８１

元。 调整后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分配情况如下：

姓 名 职 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

（

万股

）

占授予限制性

？

股

票总数的比例

占目前总股本的

比例

李祖榆 董事

、

副总经理

２７．００ ４．５１％ ０．１３％

蔡艳红

副总经理

、

财务负责

人

、

董事会秘书

３９．６０ ６．６２％ ０．１９％

李春英 副总经理

３９．６０ ６．６２％ ０．１９％

杨戈戈 研发总监

１４．４０ ２．４１％ ０．０７％

中层管理人员

、

核心业务

（

技术

）

人

员

（

１２７

人

）

４１８．５０ ６９．９２％ ２．０２％

预留股份

５９．４０ ９．９２％ ０．２９％

合计

（

１３１

人

）

５９８．５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８９％

调整事项三：

公司权益分配导致授予价和授予数量调整，并且上次假设授予日已经超出时间，在此处重新假设授予时间

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

日；故公司每年需摊销的费用需要调整；但最终摊销费用的确定需要公司通过股东大会审议后，

召开董事会确认授予，确定授予日价格后确定最终摊销费用。 目前公司每年需摊销的费用需要调整情况如下：

第十一节 限制性股票会计处理

预计限制性股票实施对各期经营业绩的影响

公司向激励对象首期授予限制性股票

５３９．１０

万股， 参照相关估值工具， 假设授予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

日，授予日股票价格为

１１．６２

元（是公司分红派息后的价格假设），估算出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为

５．８１

元，

最终确认授予日科士达向激励对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公允价值总额为

３１３２．１６

万元， 该等公允价值总额

作为科士达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总成本将在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按照解锁比例进行分期确认。根

据会计准则的规定，具体金额应以实际授予日计算的股份公允价值为准。 据估算，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６

年限制性

股票成本摊销情况见下表：

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

（

万股

）

需摊销的总费用

（

万元

）

２０１２

年

（

万元

）

２０１３

年

（

万元

）

２０１４

年

（

万元

）

２０１５

年

（

万元

）

２０１６

年

（

万元

）

５３９．１０ ３１３２．１６ ４０７．８３ １４３５．５７ ７５０．４１ ３９１．５２ １４６．８２

三、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作为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依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

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对公司拟实施的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发表意见如下：

１

、未发现公司存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公司具备股权激

励计划的主体资格。

２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激励对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有关任职资格的规定；激励对象均为在公司任职人员且由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定，激

励对象符合《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３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内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各激励对象限

制性股票的授予安排、锁定安排、解锁安排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４

、 公司没有为激励对象依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取有关权益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

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５

、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可以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

分调动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业务）人员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

益、公司利益和经营者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提高管理效率和经营者的积极性、创造性与责任心，并最终

提高公司业绩。

６

、公司董事会

７

名董事中的

１

名关联董事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２

号》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中的有关规定回避表决，由其他非关联董事审议表决。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不会损害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监事会核查意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提出的《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修订稿）》及其摘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励管理办法

（试行）》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董事会会议审议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议案

的程序和决策合法、有效；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可以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公司激励机制，增强公

司管理团队和业务骨干对实现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和创造性，保证

了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公司本次激励对象名单与《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所确定的激励对象相符，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

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确定的激励对象包括公司的董事

（不包括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等，其均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且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管理办法（试行）》第八条所述的下列情形：（一）最近

３

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

的；（二）最近

３

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三）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公司持股

５％

以上的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没有作

为激励对象。激励对象未参与两个或两个以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的条件，其作为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五、律师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核查后认为：公司调整后的本次股票激励计划符合《管理办法》的规定；就调

整本次股票激励计划，公司已经按照《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履行了现阶段必需履行的法定程序，调整后

的本次股票激励计划尚需公司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施行；调整后的本次股票激励计

划不存在明显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和违反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４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补充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四日

（上接B058版）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单位： 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

２

，

６１１

，

０５７

，

０５３．９６ ２

，

２６１

，

１８６

，

７６３．２１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

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

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

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

额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净增

加额

收取利息

、

手续费及佣金的

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４４

，

９６２

，

８８４．９８ ２５

，

７３０

，

９１５．８５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１２

，

７９３

，

２７５．４７ １５４

，

８４７

，

６３５．８５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２

，

６６８

，

８１３

，

２１４．４１ ２

，

４４１

，

７６５

，

３１４．９１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

２

，

０６４

，

８５９

，

０２０．４９ ２

，

１０８

，

２９９

，

５６６．８８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

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

的现金

支付利息

、

手续费及佣金的

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

付的现金

３２４

，

０８７

，

０５３．６８ ３０７

，

９４３

，

２５６．２４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２６８

，

１４２

，

２９０．３４ １５６

，

３１６

，

８８２．１８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２７２

，

２６９

，

１４０．４３ ４１３

，

５３９

，

３０５．４２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２

，

９２９

，

３５７

，

５０４．９４ ２

，

９８６

，

０９９

，

０１０．７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６０

，

５４４

，

２９０．５３ －５４４

，

３３３

，

６９５．８１

二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

金

１

，

０７３

，

７５７．３ １

，

５３３

，

６６３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７６２

，

０５２．１４ ７１

，

１６２

，

１８３．３４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

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６

，

１７１

，

２０３．１３ ７

，

８８０

，

７６２．４９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８

，

００７

，

０１２．５７ ８１

，

５７６

，

６０８．８３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８１

，

４８２

，

５５０．２１ ５７

，

６９２

，

３９１．８７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２２

，

００９

，

０００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

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９７８

，

６８７．９７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８１

，

４８２

，

５５０．２１ ３６

，

６６２

，

０７９．８４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３

，

４７５

，

５３７．６４ ４４

，

９１４

，

５２８．９９

三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３５

，

９６６

，

０００

其中

：

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

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１３２

，

５８７

，

４３９．８ １４５

，

９６１

，

２４１．６３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３２

，

５８７

，

４３９．８ １８１

，

９２７

，

２４１．６３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３４

，

２１４

，

６６８．７１ １８７

，

５４８

，

９５１．８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

支付的现金

４

，

１４７

，

７４６．４５ ５

，

５９４

，

１９０．８３

其中

：

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

东的股利

、

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３８

，

３６２

，

４１５．１６ １９３

，

１４３

，

１４２．６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４

，

２２５

，

０２４．６４ －１１

，

２１５

，

９０１

四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的影响

４

，

９６５

，

１９９．０３ ３

，

６５１

，

６６７．６８

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２３４

，

８２９

，

６０４．５ －５０６

，

９８３

，

４００．１４

加

：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余额

１

，

４０１

，

６７４

，

６７９．４１ １

，

９８６

，

４４０

，

５０４．２９

六

、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１

，

１６６

，

８４５

，

０７４．９１ １

，

４７９

，

４５７

，

１０４．１５

法定代表人：刘体斌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余万春 会计机构负责人：唐斌

６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单位： 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

２，０１７，９０９，６５８．４６ １，５１１，８６１，４８１．２７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１３，３５４，１０７．０９ ６，１０６，５５６．５７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８，０００，７２６．８２ ４，５６３，０９０．３３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２，０３９，２６４，４９２．３７ １，５２２，５３１，１２８．１７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

１，９２５，４７４，２７７．９３ １，４２３，４１２，６５５．９３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

付的现金

１４３，０１５，５４２．２１ １７９，５７９，５５５．７２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１９０，６３９，６４５．５６ １３４，６４２，３３２．５６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９４，２５０，８５８．０５ ２８３，７８５，１３８．２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２，３５３，３８０，３２３．７５ ２，０２１，４１９，６８２．４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１４，１１５，８３１．３８ －４９８，８８８，５５４．２４

二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１，０００，０００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

金

１，０７３，７５７．３ １，５３３，６６３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６８８，６６７．３５ １，１６２，１８３．３４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

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４，３５４，９２２．４４ ９，０５１，６８２．９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６，１１７，３４７．０９ １２，７４７，５２９．２４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４５，４７４，５００．６９ ４９，８３０，５０７．２２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

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３７，０００，０００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４５，４７４，５００．６９ １４６，８３０，５０７．２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９，３５７，１５３．６ －１３４，０８２，９７７．９８

三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１０８，４５７，４７７．１７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３９，０００，０００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０８，４５７，４７７．１７ １５９，０００，０００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６４０，０００ １６９，５００，０００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

支付的现金

３，３９８，００２．７ ４，２０３，６１７．６５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９１，９９９，７５０．２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４，０３８，００２．７ ２６５，７０３，３６７．８５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４，４１９，４７４．４７ －１０６，７０３，３６７．８５

四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的影响

３，４９６，８６３．９６ ３，３００，７４８．７４

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２５５，５５６，６４６．５５ －７３６，３７４，１５１．３３

加

：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余额

１，０４５，２３５，９１８．６１ １，７９８，７４２，３６５．３７

六

、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７８９，６７９，２７２．０６ １，０６２，３６８，２１４．０４

法定代表人：刘体斌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余万春 会计机构负责人：唐斌

７

、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本期金额

单位： 元

项目

本期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存

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

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一

、

上年年末余额

６３６，４４９，３３８ １，６０９，９９９，５４７．２７ ２９９，６２５，９２４．９４ ２５０，７４３，６７２．２４ －５０１，１０７．０１ ５７，９１８，２６６．８５ ２，８５４，２３５，６４２．２９

加

：

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余额

６３６，４４９，３３８ １，６０９，９９９，５４７．２７ ２９９，６２５，９２４．９４ ２５０，７４３，６７２．２４ －５０１，１０７．０１ ５７，９１８，２６６．８５ ２，８５４，２３５，６４２．２９

三

、

本期增减变动金额

（

减

少以

“－”

号填列

）

１１０，８５５，０４２．２ －４１８，０８３．８５ ３７３，６８０．２８ １１０，８１０，６３８．６３

（

一

）

净利润

１１０，８５５，０４２．２ ６５２，４０２．８５ １１１，５０７，４４５．０５

（

二

）

其他综合收益

－４１８，０８３．８５ －２７８，７２２．５７ －６９６，８０６．４２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１１０，８５５，０４２．２ ３７３，６８０．２８ １１１，２２８，７２２．４８

（

三

）

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

本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权

益的金额

３．

其他

（

四

）

利润分配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股东

）

的分

配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

或

股本

）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本

（

或

股本

）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

七

）

其他

四

、

本期期末余额

６３６，４４９，３３８ １，６０９，９９９，５４７．２７ ２９９，６２５，９２４．９４ ３６１，５９８，７１４．４４ －９１９，１９０．８６ ５８，２９１，９４７．１３ ２，９６５，０４６，２８０．９２

上年金额

单位： 元

项目

上年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存

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

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一

、

上年年末余额

５３０，３７４，４４９ １，６１０，５７１，４４７．１７ ２７９，５９７，６９３．５１ ２９６，７５０，７８２．０８ ２８，８９５，８８７．２９ ２，７４６，１９０，２５９．０５

加

：

同一控制下企业

合并产生的追溯调整

加

：

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余额

５３０，３７４，４４９ １，６１０，５７１，４４７．１７ ２７９，５９７，６９３．５１ ２９６，７５０，７８２．０８ ２８，８９５，８８７．２９ ２，７４６，１９０，２５９．０５

三

、

本期增减变动金额

（

减

少以

“－”

号填列

）

１０６，０７４，８８９ －５７１，８９９．９ ２０，０２８，２３１．４３ －４６，００７，１０９．８４ －５０１，１０７．０１ ２９，０２２，３７９．５６ １０８，０４５，３８３．２４

（

一

）

净利润

１０６，６１４，７３３．８４ －１７，５７７，８５５．９１ ８９，０３６，８７７．９３

（

二

）

其他综合收益

－５０１，１０７．０１ －３３４，０７１．３４ －８３５，１７８．３５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１０６，６１４，７３３．８４ －５０１，１０７．０１ －１７，９１１，９２７．２５ ８８，２０１，６９９．５８

（

三

）

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

本

１０６，０７４，８８９ －５７１，８９９．９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６，９３４，３０６．８１ １５２，４３７，２９５．９１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１０６，０７４，８８９ ４６，９３４，３０６．８１ １５３，００９，１９５．８１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权

益的金额

３．

其他

－５７１，８９９．９ －５７１，８９９．９

（

四

）

利润分配

０ ０ ０ ０ ２０，０２８，２３１．４３ ０ －１５２，６２１，８４３．６８ ０ ０ －１３２，５９３，６１２．２５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２０，０２８，２３１．４３ －２０，０２８，２３１．４３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股东

）

的分

配

－１３２，５９３，６１２．２５ －１３２，５９３，６１２．２５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

或

股本

）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本

（

或

股本

）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

七

）

其他

四

、

本期期末余额

６３６，４４９，３３８ １，６０９，９９９，５４７．２７ ２９９，６２５，９２４．９４ ２５０，７４３，６７２．２４ －５０１，１０７．０１ ５７，９１８，２６６．８５ ２，８５４，２３５，６４２．２９

法定代表人：刘体斌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余万春 会计机构负责人：唐斌

８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本期金额

单位： 元

项目

本期金额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

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

、

上年年末余额

６３６，４４９，３３８ １，６２５，３１５，３５０．３７ ２９９，４０７，７５９．２６ ３４１，１９０，２１９．４８ ２，９０２，３６２，６６７．１１

加

：

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余额

６３６，４４９，３３８ １，６２５，３１５，３５０．３７ ２９９，４０７，７５９．２６ ３４１，１９０，２１９．４８ ２，９０２，３６２，６６７．１１

三

、

本期增减变动金额

（

减

少以

“－”

号填列

）

１１０，８７０，９３８．４７ １１０，８７０，９３８．４７

（

一

）

净利润

１１０，８７０，９３８．４７ １１０，８７０，９３８．４７

（

二

）

其他综合收益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１１０，８７０，９３８．４７ １１０，８７０，９３８．４７

（

三

）

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

本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权

益的金额

３．

其他

（

四

）

利润分配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股东

）

的分

配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

或股

本

）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本

（

或股

本

）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

七

）

其他

四

、

本期期末余额

６３６，４４９，３３８ １，６２５，３１５，３５０．３７ ２９９，４０７，７５９．２６ ４５２，０６１，１５７．９５ ３，０１３，２３３，６０５．５８

上年金额

单位： 元

项目

上年金额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

、

上年年末余额

５３０，３７４，４４９ １，６２５，４２１，４２５．２４ ２７９，３７９，５２７．８３ ２９３，５２９，７４８．８６ ２，７２８，７０５，１５０．９３

加

：

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余额

５３０，３７４，４４９ １，６２５，４２１，４２５．２４ ２７９，３７９，５２７．８３ ２９３，５２９，７４８．８６ ２，７２８，７０５，１５０．９３

三

、

本期增减变动金额

（

减

少以

“－”

号填列

）

１０６，０７４，８８９ －１０６，０７４．８７ ２０，０２８，２３１．４３ ４７，６６０，４７０．６２ １７３，６５７，５１６．１８

（

一

）

净利润

２００，２８２，３１４．３ ２００，２８２，３１４．３

（

二

）

其他综合收益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２００，２８２，３１４．３ ２００，２８２，３１４．３

（

三

）

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

本

１０６，０７４，８８９ －１０６，０７４．８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０５，９６８，８１４．１３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１０６，０７４，８８９ １０６，０７４，８８９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权

益的金额

３．

其他

－１０６，０７４．８７ －１０６，０７４．８７

（

四

）

利润分配

０ ０ ０ ０ ２０，０２８，２３１．４３ ０ －１５２，６２１，８４３．６８ －１３２，５９３，６１２．２５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２０，０２８，２３１．４３ －２０，０２８，２３１．４３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股东

）

的分

配

－１３２，５９３，６１２．２５ －１３２，５９３，６１２．２５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

或

股本

）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本

（

或

股本

）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

七

）

其他

四

、

本期期末余额

６３６，４４９，３３８ １，６２５，３１５，３５０．３７ ２９９，４０７，７５９．２６ ３４１，１９０，２１９．４８ ２，９０２，３６２，６６７．１１

法定代表人：刘体斌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余万春 会计机构负责人：唐斌

（三）报表附注

１

、主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以及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及其影响数

（

１

）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主要会计政策是否变更

□

是

√

否

（

２

）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主要会计估计是否变更

□

是

√

否

（

３

）会计差错更正

本报告期是否发现前期会计差错

□

是

√

否

２

、合并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更的理由

本期合并报表范围未发生变更。

３

、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列示涉及事项的有关附注

不适用。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体斌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１

、

２００５２１

证券简称：美菱电器、皖美菱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１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５

日以电

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２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３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９

名。

４

、会议由董事长刘体斌先生主持，董事王勇先生出席了现场会议，董事刘体斌先生、李进先生、李伟

先生、孙立强先生、王兴忠先生、宋宝增先生、刘有鹏先生、张世弟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了本次董事

会。 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董事会。

５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审议通过《关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议案》

根据国家相关会计准则和公司的有关会计政策规定， 并结合目前的市场形势及库存产品的品质情

况，本着审慎经营、有效防范化解资产损失风险的原则，在对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存货进行清查的基础上，按照

可变现净值与账面价值孰低的原则，经减值测试，同意公司对母公司及子公司的存货计提跌价准备合计

１９

，

２６３

，

６４４．３９

元计入当期损益。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审议通过《关于计提坏账准备的议案》

根据相关会计制度、规定要求，以及公司相关资产减值内部控制制度、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办法，本着

审慎经营、有效防范化解资产损失风险的原则，公司对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应收款项情况进行了全面的

清查和减值测试，同时进行了合理的信用和风险评估，并结合对客户的实地调查情况，同意对其中有客观

证据表明收回可能性极小的应收款项增加计提坏账准备，确认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本报告期母公司

及子公司合计增加计提坏账准备总金额为

１２

，

３３６

，

６５１．２０

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

、审议通过《关于对美菱冰箱品质服务费进行预计的议案》

根据公司“冰箱品质服务，美菱追求公平”的品牌主张，为“冰箱品质服务”活动提供有力保障，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３

号———或有负债》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对美菱冰箱品质服务中的家电下乡冰箱产品十

年免费保修品质服务费用进行预计，同意提取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家电下乡产品

４－１０

年免费保修品质服务费用

３７

，

８８７

，

３６０

元计入本期损益并确认为预计负债，其中，经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一

季度已预计提取该项品质服务费用

１７

，

０１９

，

０３０

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５

、审议通过《关于固定资产报废处置的议案》

根据经营需要，按照国家有关会计准则和公司的相关会计政策，同意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对母公司及

子公司部分已经无使用价值或其继续使用带来的成本超过所产生经济效益的设备资产进行报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该部分资产账面原值

１１

，

４４９

，

９０４．９５

元， 账面价值

５

，

９６０

，

０５６．１１

元， 扣除取得的处置收入

７４３

，

３６６．５３

元后，净损失

５

，

２１６

，

６８９．５８

元计入当期损益。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６

、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江西美菱制冷有限公司原老厂区报废资产处置的议案》

根据公司冰箱产业战略及在江西景德镇新生产基地的发展规划，江西美菱制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江西美菱”）进行战略搬迁，其老厂区土地已交由景德镇市土地收储中心进行收储，结合其搬迁工作的需

要，同意江西美菱将其不能转移和无使用价值的报废资产进行处置，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该部分报废资

产的账面原值

３８

，

７０７

，

８８３．０１

元，累计折旧

１４

，

４２８

，

３７７．２１

元，累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７１５

，

１５４．０１

元，账面价

值

２３

，

５６４

，

３５１．７９

元。 本次报废资产处置不会对当期损益产生影响。

授权经营层具体负责江西美菱原老厂区报废资产处置的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１

、

２００５２１

证券简称：美菱电器、皖美菱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２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５

日以电子

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２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３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５

名，实际出席监事

５

名。

４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费敏英女士主持，监事尚文先生、张儒和先生出席了现场会议，监事费敏英女

士、余晓先生、叶洪林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了本次监事会。

５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审议通过《关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议案》

根据国家相关会计准则和公司的有关会计政策规定， 并结合目前的市场形势及库存产品的品质情

况，本着审慎经营、有效防范化解资产损失风险的原则，在对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存货进行清查的基础上，按照

可变现净值与账面价值孰低的原则，经减值测试，同意公司对母公司及子公司的存货计提跌价准备合计

１９

，

２６３

，

６４４．３９

元计入当期损益。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审议通过《关于计提坏账准备的议案》

根据相关会计制度、规定要求，以及公司相关资产减值内部控制制度、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办法，本着

审慎经营、有效防范化解资产损失风险的原则，公司对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应收款项情况进行了全面的

清查和减值测试，同时进行了合理的信用和风险评估，并结合对客户的实地调查情况，同意对其中有客观

证据表明收回可能性极小的应收款项增加计提坏账准备，确认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本报告期母公司

及子公司合计增加计提坏账准备总金额为

１２

，

３３６

，

６５１．２０

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

、审议通过《关于对美菱冰箱品质服务费进行预计的议案》

根据公司“冰箱品质服务，美菱追求公平”的品牌主张，为“冰箱品质服务”活动提供有力保障，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３

号———或有负债》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对美菱冰箱品质服务中的家电下乡冰箱产品十

年免费保修品质服务费用进行预计，同意提取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家电下乡产品

４－１０

年免费保修品质服务费用

３７

，

８８７

，

３６０

元计入本期损益并确认为预计负债，其中，经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一季

度已预计提取该项品质服务费用

１７

，

０１９

，

０３０

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５

、审议通过《关于固定资产报废处置的议案》

根据经营需要，按照国家有关会计准则和公司的相关会计政策，同意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对母公司及

子公司部分已经无使用价值或其继续使用带来的成本超过所产生经济效益的设备资产进行报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该部分资产账面原值

１１

，

４４９

，

９０４．９５

元， 账面价值

５

，

９６０

，

０５６．１１

元， 扣除取得的处置收入

７４３

，

３６６．５３

元后，净损失

５

，

２１６

，

６８９．５８

元计入当期损益。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监事签字的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六日

（上接B060版）


